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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 調 解 條 例 草 案 》 委 員 會  

有 關 《 調 解 條 例 草 案 》 ( “《 條 例 草 案 》 ” )附 表 1 指 明 的 程 序 的 資 料 文 件  

 

條 次 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不 適 用 的 程 序 1
 有 關 程 序 的 說 明  

1 .  《 勞 資 審 裁 處 條 例 》 ( 第 2 5 章 ) 第

6 、 1 5 及 2 5 條 提 述 的 調 停 。  

( i )  《 勞 資 審 裁 處 條 例 》有 關 調 停 的 法 例 規 定 有 別 於《 條 例 草

案 》擬 規 管 的 調 解 。 該 條 例 第 2 條 把 “調 停 ”界 定 為 “獲 授 權 人 員

為 了 就 申 索 達 成 和 解 而 發 起 或 承 擔 進 行 的 商 議 或 行 動 ”。根 據 第

6 ( 5 ) 條 ， 勞 工 處 處 長 可 授 權 任 何 公 職 人 員 協 助 根 據 該 條 例 進 行

調 停 。  

( i i )  根 據 第 1 5 ( 1 ) 條 ， 直 至 有 具 訂 明 格 式 、 並 經 由 調 查 主 任 或

獲 授 權 人 員 簽 署 以 證 明 下 列 事 項 的 調 停 證 明 書 提 交 或 交 出 ， 勞

資 審 裁 處 ( “審 裁 處 ” ) 不 得 聆 訊 有 關 的 申 索 ─   

 ( a )  一 方 或 多 於 一 方 拒 絕 參 與 調 停 ；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
  現 有 成 文 法 則 有 部 分 採 用 了 “調 解 ”作 為 英 文 “ c o n c i l i a t i o n ”一 詞 的 中 文 對 應 詞 。 為 統 一 以 “調 解 ”作 為 “ m e d i a t i o n ”的 中 文 對

應 詞，和 以 “調 停 ”作 為 “ c o n c i l i a t i o n ”的 中 文 對 應 詞，現 建 議 該 等 成 文 法 則 中 “ c o n c i l i a t i o n ”的 中 文 對 等 詞，一 概 改 為 “調 停 ” ( 見

《 條 例 草 案 》 附 表 2 ) 。 在 本 文 件 中 ， 對 該 等 成 文 法 則 英 文 文 本 中 “ c o n c i l i a t i o n ”一 詞 的 提 述 ， 亦 會 按 照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附 表 2

的 建 議 修 訂 ， 暫 時 採 用 “調 停 ”作 為 中 文 對 應 提 述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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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 b )  曾 詴 圖 調 停 但 未 能 達 成 和 解 ；  

 ( c )  相 當 無 可 能 經 調 停 而 達 成 和 解 ； 或  

 ( d )  調 停 可 能 對 某 一 方 的 權 益 有 所 損 害 。  

( i i i )  如 就 任 何 申 索 達 成 和 解，和 解 條 款 均 須 以 訂 明 的 表 格 予 以

書 面 記 錄 ， 並 須 提 交 審 裁 處 。 提 交 的 和 解 書 須 視 為 猶 如 是 審 裁

處 的 裁 斷 ( 第 1 5 ( 7 ) 至 ( 9 ) 條 ) 。  

( i v )  第 2 5 ( 3 ) 條 進 一 步 訂 明 ， 在 代 表 申 索 中 每 名 被 代 表 的 人 ，

均 須 當 作 已 授 權 其 代 表 同 意 進 行 調 停 及 參 與 調 停 。  

( v )  由 於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無 意 影 響 《 勞 資 審 裁 處 條 例 》 所 規 定 的

現 行 調 停 做 法 及 程 序，因 此 建 議 把 該 條 例 第 6、1 5 及 2 5 條 提 述

的 任 何 調 停 摒 除 於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的 適 用 範 圍 。  

2 .  《 學 徒 制 度 條 例 》 ( 第 4 7 章 ) 第 3 9

條 提 述 的 調 停 。  

根 據 《 學 徒 制 度 條 例 》 ( 第 4 7 章 ) 第 3 9 條 ， 已 註 冊 學 徒 訓 練 合

約 的 立 約 人 之 間 如 有 爭 議 ， 而 涉 及 的 事 項 是 某 方 被 指 觸 犯 該 合

約 的 任 何 條 款 或 條 件 ， 則 立 約 人 任 何 一 方 可 將 有 關 爭 議 轉 交 學

徒 事 務 專 員 處 理 ， 而 學 徒 事 務 專 員 須 盡 力 以 調 停 方 式 解 決 。 由

於 該 條 提 述 的 調 停 涉 及 學 徒 事 務 專 員 履 行 的 特 定 法 定 職 責 ， 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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別 於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規 管 的 調 解 ， 因 此 建 議 摒 除 於 《 條 例 草 案 》

的 適 用 範 圍 。  

3 .  《 勞 資 關 係 條 例 》 ( 第 5 5 章 ) 第 I I

部 提 述 的 調 停 及 特 別 調 停 。  

( i )  根 據《 勞 資 關 係 條 例 》第 I I 部 的 規 定，勞 工 處 處 長 ( “處 長 ” )

可 對 勞 資 糾 紛 進 行 調 查 ， 並 授 權 勞 工 處 勞 資 關 係 科 的 調 停 員 發

起 或 承 擔 進 行 調 停 ， 以 促 使 就 該 勞 資 糾 紛 達 成 和 解 ( 第 3 條 ) 。

如 糾 紛 經 普 通 調 停 後 仍 未 達 成 和 解 ， 處 長 可 委 任 一 名 特 派 調 停

員 ( 即 獲 處 長 授 權 的 勞 資 關 係 科 高 級 人 員、其 他 公 職 人 員 或 其 他

人 士 )，發 起 或 承 擔 進 行 特 別 調 停 ( 第 5 ( 1 ) 條 )。如 情 況 有 此 需 要，

處 長 可 將 糾 紛 直 接 交 付 特 別 調 停 而 無 須 授 權 進 行 普 通 調 停 ( 第

5 ( 2 ) 條 )。 凡 勞 資 糾 紛 藉 調 停 或 特 別 調 停 而 達 成 和 解 ， 各 方 須 就

和 解 條 款 草 擬 備 忘 錄，並 在 簽 署 後 把 備 忘 錄 送 交 處 長 ( 第 8 條 )。 

( i i )  獲 委 任 的 人 員 如 未 能 藉 普 通 調 停 或 特 別 調 停 使 勞 資 糾 紛

達 成 和 解 ， 須 盡 快 將 此 事 向 處 長 報 告 ( 第 4 及 7 條 ) 。 處 長 收 到

該 名 人 員 的 報 告 後 ， 可 向 行 政 長 官 會 同 行 政 會 議 呈 交 有 關 該 糾

紛 的 報 告 ， 並 在 報 告 中 附 載 建 議 ( 第 1 0 條 )。 行 政 長 官 會 同 行 政

會 議 於 考 慮 處 長 的 報 告 後，可 將 該 糾 紛 轉 介 予 以 仲 裁 ( 如 取 得 各

方 同 意 的 話 ) 或 轉 介 調 查 委 員 會 處 理，或 按 該 糾 紛 情 況 所 需 而 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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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 其 他 行 動 ( 第 11 條 ) 。  

( i i i )  調 停 員 或 特 派 調 停 員 因 調 停 而 獲 傳 達 的 資 料，除 非 獲 得 提

供 該 等 資 料 的 人 同 意 ， 否 則 不 得 在 仲 裁 庭 或 調 查 委 員 會 進 行 的

法 律 程 序 中 被 接 納 為 證 據 ( 第 9 條 ) 。  

( i v )  由 於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不 擬 影 響 《 勞 資 關 係 條 例 》 所 規 定 的 獨

立 調 停 制 度， 因 此 建 議 把 該 條 例 第 I I 部 提 述 的 任 何 調 停 或 特 別

調 停 摒 除 於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的 適 用 範 圍 。  

4 .  《 勞 資 關 係 條 例 》( 第 5 5 章 ) 第 I I A

部 提 述 的 調 解 。 2
 

( i )  根 據 《 勞 資 關 係 條 例 》 第 I I A 部 的 規 定 ， 凡 發 生 勞 資 糾 紛

時 ， 不 論 是 否 曾 詴 圖 作 普 通 調 停 或 特 別 調 停 ， 勞 工 處 處 長 ( “處

長 ” ) 可 委 任 一 名 調 解 員 或 委 出 一 個 由 2 名 或 多 於 2 名 人 士 組 成

的 調 解 委 員 會 ， 以 調 解 該 勞 資 糾 紛 ( 第 11 A 條 ) 。  

( i i )  第 11B 條 訂 明，調 解 員 可 調 查 勞 資 糾 紛 的 因 由 及 情 況，並 可 ─  

 ( a )  探 訪 勞 資 糾 紛 各 方 或 其 他 有 利 害 關 係 的 各 方 受 僱 或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
 現 行 《 勞 資 關 係 條 例 》 採 用 了 “調 停 ”作 為 英 文 “ m e d i a t i o n ”  一 詞 的 中 文 對 應 詞 ”。 為 統 一 以 “ 調 解 ” 作 為 “ m e d i a t i o n ”的 中

文 對 應 詞 ， 和 以 “調 停 ”作 為 “ c o n c i l i a t i o n ”的 中 文 對 應 詞 ， 現 建 議《 勞 資 關 係 條 例 》中 “ m e d i a t i o n ”的 中 文 對 等 詞 ， 一 概 改 為 “調

解 ” ( 見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附 表 2 )。 在 本 文 件 中 ， 對 《 勞 資 關 係 條 例 》 英 文 文 本 中 “ m e d i a t i o n ”  一 詞 的 提 述 ， 亦 會 按 照 《 條 例 草 案 》

附 表 2 的 建 議 修 訂 ， 暫 時 採 用 “調 解 ”作 為 中 文 對 應 提 述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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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 營 業 務 的 處 所 ；  

 ( b )  與 勞 資 糾 紛 各 方 或 其 他 有 利 害 關 係 的 各 方 進 行 面 談 ；  

 ( c )  給 予 調 解 員 認 為 有 助 於 調 解 糾 紛 的 見 解 或 作 出 調 解

員 認 為 有 助 於 調 解 糾 紛 的 其 他 事 情 ； 以 及  

 ( d )  向 各 方 作 出 與 勞 資 糾 紛 達 成 和 解 有 關 的 建 議 ， 並 可 將

該 等 建 議 公 開 。  

( i i i )  調 解 員 不 會 因 以 調 解 員 身 分，本 着 真 誠 作 出 的 任 何 作 為 或

任 何 事 情 ， 而 在 任 何 訴 訟 或 其 他 法 律 程 序 中 被 起 訴 ( 第 11 C 條 ) 。

調 解 員 因 調 解 而 獲 傳 達 的 資 料 ， 除 非 獲 得 提 供 該 等 資 料 的 人 同

意 ， 否 則 不 得 在 任 何 法 律 程 序 中 被 接 納 為 證 據 ( 第 11 D 條 )。 處 長

可 從 政 府 一 般 收 入 撥 出 款 項，支 付 予 調 解 員 作 為 薪 酬 (第 11 E 條 )。 

( i v )  由 於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不 擬 影 響 《 勞 資 關 係 條 例 》 所 規 定 的 獨

立 調 解 計 劃 ， 因 此 建 議 把 該 條 例 第 I I A 部 提 述 的 任 何 調 解 摒 除

於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的 適 用 範 圍 。  

5 .  《 婚 姻 制 度 改 革 條 例 》( 第 1 7 8 章 )

第 1 7 條 描 述 的 程 序 。  

( i )  根 據《 婚 姻 制 度 改 革 條 例 》第 15 條 ， 某 些 舊 式 婚 姻 及 認 可

婚 姻 可 按 照 該 條 例 第 V 部 的 規 定 解 除 。 該 種 婚 姻 的 雙 方 提 交 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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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 除 婚 姻 的 通 知 書 後，該 條 例 第 1 7 條 要 求 他 們 晤 見 調 解 主 任 或

助 理 調 解 主 任 ， 即 施 行 該 條 例 第 V 部 的 指 明 公 職 人 員 ( 見 《 指

明 公 職 人 員 公 告 》 ( 第 1 7 8 章 ， 附 屬 法 例 D ) 附 表 )。 該 人 員 的 職

能 是 接 見 雙 方 ， 並 在 信 納 雙 方 明 白 解 除 婚 姻 的 後 果 及 均 自 由 及

自 願 地 意 欲 解 除 婚 姻 後 ， 簽 署 並 交 予 雙 方 表 明 此 意 的 表 格 。 其

後 ， 雙 方 可 簽 署 協 議 書 或 備 忘 錄 ， 明 確 解 除 該 婚 姻 ， 並 由 向 該

人 員 登 記 協 議 書 或 備 忘 錄 的 詳 情 時 起 生 效 。  

( i i )  由 於 該 條 例 第 1 7 條 描 述 的 程 序 涉 及 指 明 公 職 人 員 履 行 特

定 法 定 職 責 ， 有 別 於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規 管 的 調 解 ， 因 此 建 議 摒 除

於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的 適 用 範 圍 。  

6 .  《 申 訴 專 員 條 例 》 ( 第 3 9 7 章 ) 第

11 B 條 提 述 的 調 解 。  

( i )  申 訴 專 員 根 據《 申 訴 專 員 條 例 》( 第 3 9 7 章 ) 獲 委 任 負 責 調 查

政 府 部 門 及 公 共 團 體 的 行 動 在 行 政 方 面 的 不 足 之 處 ， 並 建 議 補

救 措 施 。 如 某 宗 申 訴 的 標 的 事 項 不 涉 及 行 政 失 當 ， 或 只 涉 及 輕

微 的 行 政 失 當 ， 該 條 例 第 11 B 條 賦 權 專 員 以 調 解 方 式 處 理 該 宗

申 訴 ( 第 11 B ( 1 ) 條 ) 。 專 員 可 授 權 任 何 獲 委 任 執 行 該 條 例 所 訂 職

能 的 人 ， 擔 任 進 行 調 解 的 調 解 員 ( 第 11 B ( 2 ) 條 ) 。  

( i i )  第 11 B ( 6 ) 條 規 定，如 根 據 該 條 以 調 解 方 式 處 理 申 訴 的 嘗 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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並 不 成 功 ， 則 ─  

 ( a )  須 猶 如 從 未 進 行 調 解 一 樣 處 理 該 申 訴 ； 以 及  

 ( b )  有 關 調 解 員 不 得 以 調 查 人 員 身 分 參 與 隨 後 就 該 申 訴

而 進 行 的 任 何 調 查 。  

( i i i )  第 11 B ( 7 ) 條 進 一 步 規 定，在 調 解 過 程 中 所 說 出 的 任 何 話 語

或 承 認 的 任 何 事 宜 ， 以 及 為 該 調 解 而 擬 備 的 任 何 文 件 ， 不 得 在

隨 後 就 有 關 申 訴 而 進 行 的 任 何 調 查 中 獲 接 納 為 證 據 ( 除 非 經 說

出 有 關 話 語 或 承 認 有 關 事 宜 的 人 ， 或 有 關 文 件 所 關 乎 的 人 同 意 )，

亦 不 得 在 任 何 法 庭 、 研 訊 或 其 他 法 律 程 序 中 獲 接 納 為 針 對 任 何

人 的 證 據 。 任 何 關 於 該 調 解 的 證 據 ， 亦 不 得 用 以 針 對 任 何 人 。  

( i v )  由 於《 申 訴 專 員 條 例 》第 11 B 條 就 調 解 作 出 的 規 定 ， 有 別

於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擬 規 管 的 調 解 ， 因 此 建 議 把 該 條 提 述 的 任 何 調

解 摒 除 於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的 適 用 範 圍 。  

7 .  《 小 額 薪 酬 索 償 仲 裁 處 條 例 》 ( 第

4 5 3 章 ) 第 4 及 1 4 條 提 述 的 調 停 。 

( i )  《 小 額 薪 酬 索 償 仲 裁 處 條 例 》就 調 停 作 出 的 法 例 規 定 ， 有

別 於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擬 規 管 的 調 解 。 該 條 例 第 2 條 把 “調 停 ”界 定

為 “ 獲 授 權 人 員 為 了 就 一 宗 糾 紛 ( 指 一 宗 可 就 其 提 出 申 索 的 糾

紛 ) 達 成 和 解 而 發 起 或 承 擔 進 行 的 商 議 或 行 動 ” 。 根 據 第 4 ( 6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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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 ， 勞 工 處 處 長 可 授 權 任 何 公 職 人 員 協 助 進 行 調 停 。  

( i i )  根 據 第 1 4 ( 1 ) 條 ， 小 額 薪 酬 索 償 仲 裁 處 於 聆 訊 任 何 申 索

前 ， 須 先 由 獲 授 權 人 員 在 一 份 證 明 書 上 簽 署 ， 並 向 案 務 主 任 提

交 該 證 明 書 ， 以 證 明 ─  

 ( a )  一 方 或 多 方 當 事 人 拒 絕 參 與 調 停 ；  

 ( b )  曾 詴 圖 調 停 但 未 能 達 成 和 解 ；  

 ( c )  相 當 不 可 能 經 調 停 而 達 成 和 解 ； 或  

 ( d )  調 停 可 能 有 損 某 方 當 事 人 的 權 益 。  

( i i i )  如 就 任 何 申 索 達 成 和 解，和 解 條 款 均 須 按 案 務 主 任 指 明 的

格 式 予 以 書 面 記 錄 、 由 達 成 和 解 的 當 事 人 簽 署 及 提 交 案 務 主 任 。

提 交 的 和 解 書 須 視 為 猶 如 是 仲 裁 處 的 裁 定 (第 1 4 ( 2 )、( 3 )及 ( 4 )條 )。 

( i v )  由 於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無 意 影 響 《 小 額 薪 酬 索 償 仲 裁 處 條 例 》

就 調 停 所 規 定 的 現 行 做 法 及 程 序，因 此 建 議 把 該 條 例 第 4 及 1 4

條 提 述 的 任 何 調 停 摒 除 於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的 適 用 範 圍 。  

8 .  《 性 別 歧 視 條 例 》 ( 第 4 8 0 章 ) 第

6 4 及 8 4 條 及 《 性 別 歧 視 ( 調 查 及

( i )  平 等 機 會 委 員 會 根 據《 性 別 歧 視 條 例 》進 行 的 調 停 ， 有 別

於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擬 規 管 的 調 解 。 委 員 會 有 法 定 職 責 就 被 指 稱 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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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 停 ) 規 則 》( 第 4 8 0 章 ， 附 屬 法 例

B ) 第 8 條 提 述 的 調 停 。  

根 據 該 條 例 屬 歧 視 的 違 法 作 為 ， 鼓 勵 與 該 作 為 有 關 的 人 ， 透 過

調 停 ( 不 論 是 否 根 據 第 8 4 條 ) 以 就 所 涉 及 的 事 項 達 致 和 解 ( 第

6 4 ( 1 ) ( d ) 條 ) 。 委 員 會 可 僱 用 職 員 或 聘 用 合 適 的 人 進 行 調 查 和 調

停 ( 第 6 4 ( 2 ) ( d ) 及 ( e ) 條 ) 。  

( i i )  根 據 第 8 4 條 ， 任 何 人 如 向 委 員 會 提 出 申 訴 ， 指 稱 另 一 人

曾 作 出 根 據 該 條 例 屬 違 法 的 作 為 ， 則 除 第 ( 4 ) 款 另 有 規 定 外 ， 委

員 會 須 對 該 作 為 進 行 調 查 ， 並 藉 進 行 調 停 而 努 力 就 所 涉 及 的 事

項 達 致 和 解 。 第 8 4 ( 4 ) 條 訂 明 ， 如 符 合 以 下 情 況 ， 委 員 會 可 決 定

不 進 行 調 查 ， 或 決 定 終 止 該 等 調 查 ： 委 員 會 信 納 被 指 稱 的 作 為

並 非 違 法 ； 感 到 受 屈 的 人 不 願 調 查 進 行 或 繼 續 ； 自 被 指 稱 的 作

為 作 出 之 日 起 計 的 1 2 個 月 已 屆 滿；委 員 會 決 定 該 申 訴 不 應 以 代

表 申 訴 方 式 作 出；或 委 員 會 認 為 該 申 訴 屬 瑣 屑 無 聊、無 理 取 鬧 、

基 於 錯 誤 理 解 或 缺 乏 實 質 。 由 任 何 人 在 根 據 該 條 文 進 行 的 調 停

過 程 中 所 說 的 話 或 所 做 的 事 的 證 據 ， 除 得 該 人 同 意 外 ， 不 得 在

根 據 該 條 例 進 行 的 法 律 程 序 中 獲 接 納 為 證 據 。 不 過 ， 如 已 就 申

訴 所 涉 及 的 事 項 達 致 和 解 ， 則 這 項 限 制 並 不 適 用 。  

( i i i )  《 性 別 歧 視 ( 調 查 及 調 停 ) 規 則 》 ( 第 4 8 0 章 ， 附 屬 法 例 B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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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8 條 訂 明 調 停 會 議 的 程 序 規 則 。 主 持 會 議 的 人 ， 可 決 定 議 事

程 序 及 進 行 方 式 。 如 主 持 會 議 的 人 ─  

 ( a )  認 為 某 事 項 不 能 夠 藉 調 停 解 決 ；  

 ( b )  已 努 力 藉 調 停 解 決 該 事 項 ， 但 不 成 功 ； 或  

 ( c )  認 為 以 該 事 項 的 性 質 而 論 ， 應 交 由 委 員 會 處 理 ，  

該 人 須 將 該 事 項 交 由 委 員 會 處 理 ， 並 同 時 提 交 一 份 關 於 對 該 事

項 進 行 的 調 查 的 報 告 。 該 報 告 不 得 包 括 或 描 述 在 會 議 進 行 過 程

中 的 任 何 發 言 或 所 做 的 任 何 事 情 。  

( i v )  由 於《 條 例 草 案 》無 意 影 響 委 員 會 進 行 調 停 的 現 行 做 法 及

程 序 ， 因 此 建 議 把 《 性 別 歧 視 條 例 》 及 其 附 屬 法 例 所 提 述 的 任

何 調 停 摒 除 於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的 適 用 範 圍 。  

9 .  《 殘 疾 歧 視 條 例 》 ( 第 4 8 7 章 ) 第

6 2 及 8 0 條 及 《 殘 疾 歧 視 ( 調 查 及

調 停 ) 規 則 》( 第 4 8 7 章 ， 附 屬 法 例

B ) 第 8 條 提 述 的 調 停 。  

( i )  平 等 機 會 委 員 會 根 據《 殘 疾 歧 視 條 例 》進 行 的 調 停 ， 有 別

於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擬 規 管 的 調 解 。 委 員 會 有 法 定 職 責 就 被 指 稱 為

根 據 該 條 例 屬 歧 視 的 違 法 作 為 ， 鼓 勵 與 該 作 為 有 關 的 人 ， 透 過

調 停 ( 不 論 是 否 根 據 第 8 0 條 ) 以 就 所 涉 及 的 事 項 達 致 和 解 ( 第

6 2 ( 1 ) ( d ) 條 ) 。  

( i i )  根 據 第 8 0 條 ， 任 何 人 如 向 委 員 會 提 出 申 訴 ， 指 稱 另 一 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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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 作 出 根 據 該 條 例 屬 違 法 的 作 為 ， 則 除 第 ( 4 ) 款 另 有 規 定 外 ， 委

員 會 須 對 該 作 為 進 行 調 查 ， 並 藉 進 行 調 停 而 努 力 就 所 涉 及 的 事

項 達 致 和 解 。 第 8 0 ( 4 ) 條 訂 明 ， 如 符 合 以 下 情 況 ， 委 員 會 可 決 定

不 進 行 調 查 ， 或 決 定 終 止 該 等 調 查 ： 委 員 會 信 納 被 指 稱 的 作 為

並 非 違 法 ； 感 到 受 屈 的 人 不 願 調 查 進 行 或 繼 續 ； 自 被 指 稱 的 作

為 作 出 之 日 起 計 的 1 2 個 月 已 屆 滿；委 員 會 決 定 該 申 訴 不 應 以 代

表 申 訴 方 式 作 出；或 委 員 會 認 為 該 申 訴 屬 瑣 屑 無 聊、無 理 取 鬧 、

基 於 錯 誤 理 解 或 缺 乏 實 質 。 由 任 何 人 在 根 據 該 條 文 進 行 的 調 停

過 程 中 所 說 的 話 或 所 做 的 事 的 證 據 ， 除 得 該 人 同 意 外 ， 不 得 在

根 據 該 條 例 進 行 的 法 律 程 序 中 獲 接 納 為 證 據 。 不 過 ， 如 已 就 申

訴 所 涉 及 的 事 項 達 致 和 解 ， 則 這 項 限 制 並 不 適 用 。  

( i i i )  《 殘 疾 歧 視 ( 調 查 及 調 停 ) 規 則 》( 第 4 8 7 章，附 屬 法 例 B ) 第 8

條 訂 明 調 停 會 議 的 程 序 規 則 。 主 持 會 議 的 人 ， 可 決 定 議 事 程 序

及 進 行 方 式 。 如 主 持 會 議 的 人 ─  

 ( a )  認 為 某 事 項 不 能 夠 藉 調 停 解 決 ；  

 ( b )  已 努 力 藉 調 停 解 決 該 事 項 ， 但 不 成 功 ； 或  

 ( c )  認 為 以 該 事 項 的 性 質 而 論 ， 應 交 由 委 員 會 處 理 ，  

該 人 須 將 該 事 項 交 由 委 員 會 處 理 ， 並 同 時 提 交 一 份 關 於 對 該 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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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 進 行 的 調 查 的 報 告 。 該 報 告 不 得 包 括 或 描 述 在 會 議 進 行 過 程

中 的 任 何 發 言 或 所 做 的 任 何 事 情 。  

( i v )  由 於《 條 例 草 案 》無 意 影 響 委 員 會 進 行 調 停 的 現 行 做 法 及

程 序 ， 因 此 建 議 把 《 殘 疾 歧 視 條 例 》 及 其 附 屬 法 例 所 提 述 的 任

何 調 停 摒 除 於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的 適 用 範 圍 。  

1 0 .  《 家 庭 崗 位 歧 視 條 例 》( 第 5 2 7 章 )

第 4 4 及 6 2 條 及 《 家 庭 崗 位 歧 視

( 調 查 及 調 停 ) 規 則 》 ( 第 5 2 7 章 ，

附 屬 法 例 A ) 第 8 條 提 述 的 調 停 。  

( i )  平 等 機 會 委 員 會 根 據《 家 庭 崗 位 歧 視 條 例 》進 行 的 調 停 ，

有 別 於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擬 規 管 的 調 解 。 委 員 會 有 法 定 職 責 就 被 指

稱 為 根 據 該 條 例 屬 歧 視 的 違 法 作 為 ， 鼓 勵 與 該 作 為 有 關 的 人 ，

透 過 調 停 ( 不 論 是 否 根 據 第 6 2 條 ) 以 就 所 涉 及 的 事 項 達 致 和 解

( 第 4 4 ( 1 ) ( c ) 條 ) 。  

( i i )  根 據 第 6 2 條 ， 任 何 人 如 向 委 員 會 提 出 申 訴 ， 指 稱 另 一 人

曾 作 出 根 據 該 條 例 屬 違 法 的 作 為 ， 則 除 第 ( 4 ) 款 另 有 規 定 外 ， 委

員 會 須 對 該 作 為 進 行 調 查 ， 並 藉 進 行 調 停 而 努 力 就 所 涉 及 的 事

項 達 致 和 解 。 第 6 2 ( 4 ) 條 訂 明 ， 如 符 合 以 下 情 況 ， 委 員 會 可 決 定

不 進 行 調 查 ， 或 決 定 終 止 該 等 調 查 ： 委 員 會 信 納 被 指 稱 的 作 為

並 非 違 法 ； 感 到 受 屈 的 人 不 願 調 查 進 行 或 繼 續 ； 自 被 指 稱 的 作

為 作 出 之 日 起 計 的 1 2 個 月 已 屆 滿；委 員 會 決 定 該 申 訴 不 應 以 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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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申 訴 方 式 作 出；或 委 員 會 認 為 該 申 訴 屬 瑣 屑 無 聊、無 理 取 鬧 、

基 於 錯 誤 理 解 或 缺 乏 實 質 。 由 任 何 人 在 根 據 該 條 文 進 行 的 調 停

過 程 中 所 說 的 話 或 所 做 的 事 的 證 據 ， 除 得 該 人 同 意 外 ， 不 得 在

根 據 該 條 例 進 行 的 法 律 程 序 中 獲 接 納 為 證 據 。 不 過 ， 如 已 就 申

訴 所 涉 及 的 事 項 達 致 和 解 ， 則 這 項 限 制 並 不 適 用 。  

( i i i )  《 家 庭 崗 位 歧 視 ( 調 查 及 調 停 ) 規 則 》( 第 5 2 7 章，附 屬 法 例

A ) 第 8 條 訂 明 調 停 會 議 的 程 序 規 則 。 主 持 會 議 的 人 ， 可 決 定 議

事 程 序 及 進 行 方 式 。 如 主 持 會 議 的 人 ─  

 ( a )  認 為 某 事 項 不 能 夠 藉 調 停 解 決 ；  

 ( b )  已 努 力 藉 調 停 解 決 該 事 項 ， 但 不 成 功 ； 或  

 ( c )  認 為 以 該 事 項 的 性 質 而 論 ， 應 交 由 委 員 會 處 理 ，  

該 人 須 將 該 事 項 交 由 委 員 會 處 理 ， 並 同 時 提 交 一 份 關 於 對 該 事

項 進 行 的 調 查 的 報 告 。 該 報 告 不 得 包 括 或 描 述 在 會 議 進 行 過 程

中 的 任 何 發 言 或 所 做 的 任 何 事 情 。  

( i v )  由 於《 條 例 草 案 》無 意 影 響 委 員 會 進 行 調 停 的 現 行 做 法 及

程 序 ， 因 此 建 議 把 《 家 庭 崗 位 歧 視 條 例 》 及 其 附 屬 法 例 所 提 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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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任 何 調 停 摒 除 於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的 適 用 範 圍 。  

11 .  《 種 族 歧 視 條 例 》 ( 第 6 0 2 章 ) 第

5 9 及 7 8 條 及 《 種 族 歧 視 ( 調 查 及

調 停 ) 規 則 》( 第 6 0 2 章 ， 附 屬 法 例

B ) 第 8 條 提 述 的 調 停 。  

( i )  平 等 機 會 委 員 會 根 據《 種 族 歧 視 條 例 》進 行 的 調 停 ， 有 別

於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擬 規 管 的 調 解 。 委 員 會 有 法 定 職 責 就 被 指 稱 為

根 據 該 條 例 屬 歧 視 的 違 法 作 為 ， 鼓 勵 與 該 作 為 有 關 的 人 ， 透 過

調 停 ( 不 論 是 否 根 據 第 7 8 條 ) 以 就 所 涉 及 的 事 項 達 致 和 解 ( 第

5 9 ( 1 ) ( d ) 條 ) 。  

( i i )  根 據 第 7 8 條 ， 任 何 人 如 向 委 員 會 提 出 申 訴 ， 指 稱 另 一 人

曾 作 出 根 據 該 條 例 屬 違 法 的 作 為 ， 則 除 第 ( 4 ) 款 另 有 規 定 外 ， 委

員 會 須 對 該 作 為 進 行 調 查 ， 並 藉 進 行 調 停 而 努 力 就 所 涉 及 的 事

項 達 致 和 解 。 第 7 8 ( 4 ) 條 訂 明 ， 如 符 合 以 下 情 況 ， 委 員 會 可 決 定

不 進 行 調 查 ， 或 決 定 終 止 該 等 調 查 ： 委 員 會 信 納 被 指 稱 的 作 為

並 非 違 法 ； 感 到 受 屈 的 人 不 願 調 查 進 行 或 繼 續 ； 自 被 指 稱 的 作

為 作 出 之 日 起 計 的 1 2 個 月 已 屆 滿；委 員 會 決 定 該 申 訴 不 應 以 代

表 申 訴 方 式 作 出；或 委 員 會 認 為 該 申 訴 屬 瑣 屑 無 聊、無 理 取 鬧 、

基 於 錯 誤 理 解 或 缺 乏 實 質 。 關 於 任 何 人 在 根 據 該 條 文 進 行 的 調

停 過 程 中 說 過 任 何 說 話 或 作 出 過 任 何 作 為 的 證 據 ， 除 得 該 人 同

意 外 ， 不 得 在 根 據 該 條 例 進 行 的 法 律 程 序 中 獲 接 納 為 證 據 。 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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過，如 已 就 申 訴 所 涉 及 的 事 項 達 致 和 解，則 這 項 限 制 並 不 適 用 。 

( i i i )  《 種 族 歧 視 ( 調 查 及 調 停 ) 規 則 》 ( 第 6 0 2 章 ， 附 屬 法 例 B )

第 8 條 訂 明 調 停 會 議 的 程 序 規 則 。 主 持 會 議 的 人 ， 可 決 定 議 事

程 序 及 進 行 方 式 。 如 主 持 會 議 的 人 ─  

 ( a )  認 為 某 事 項 不 能 夠 藉 調 停 解 決 ；  

 ( b )  已 努 力 藉 調 停 解 決 該 事 項 ， 但 不 成 功 ； 或  

 ( c )  認 為 以 該 事 項 的 性 質 而 論 ， 應 交 由 委 員 會 處 理 ，  

該 人 須 將 該 事 項 交 由 委 員 會 處 理 ， 並 同 時 提 交 一 份 關 於 對 該 事

項 進 行 的 調 查 的 報 告 。 該 報 告 不 得 包 括 或 描 述 在 會 議 進 行 過 程

中 的 任 何 發 言 或 所 做 的 任 何 事 情 。  

( i v )  由 於《 條 例 草 案 》無 意 影 響 委 員 會 進 行 調 停 的 現 行 做 法 及

程 序 ， 因 此 建 議 把 《 種 族 歧 視 條 例 》 及 其 附 屬 法 例 所 提 述 的 任

何 調 停 摒 除 於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的 適 用 範 圍 。  

1 2 .  《 仲 裁 條 例 》 ( 第 6 0 9 章 ) 第 3 2 及

3 3 條 提 述 的 調 解 程 序 。  

( i )  根 據 《 仲 裁 條 例 》 第 3 2 ( 3 ) 條 ， 如 任 何 仲 裁 協 議 規 定 委 任

調 解 員 ， 並 進 一 步 規 定 ， 倘 在 調 解 程 序 中 未 能 夠 達 成 各 方 接 受

的 和 解 ， 即 由 該 名 獲 如 此 委 任 為 調 解 員 的 人 出 任 仲 裁 員 ， 則 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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仲 裁 協 議 可 產 生 調 解 程 序 ， 而 且 有 關 各 方 不 可 反 對 該 名 獲 委 任

的 調 解 員 出 任 仲 裁 員 。 這 條 所 指 的 是 一 般 稱 為 “調 解 — 仲 裁 ”的

程 序 。  

( i i )  該 條 例 第 3 3 ( 1 ) 條 訂 明 ， 如 所 有 各 方 以 書 面 同 意 ， 仲 裁 員

可 在 仲 裁 程 序 展 開 之 後 出 任 調 解 員 ， 直 至 任 何 一 方 以 書 面 撤 回

同 意 為 止 。 這 條 所 指 的 是 一 般 稱 為 “ 仲 裁 — 調 解 — 仲 裁 ” 的 程

序 。 第 3 3 ( 2 ) 條 進 一 步 規 定 ， 如 仲 裁 員 出 任 調 解 員 ， 則 仲 裁 程 序

須 予 擱 置 ， 以 利 便 調 解 程 序 進 行 。  

( i i i ) 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無 意 適 用 於 《 仲 裁 條 例 》 第 3 2 條 所 指 的 “調

解 —仲 裁 ”和 第 3 3 條 所 指 的 “ 仲 裁 — 調 解 — 仲 裁 ” 當 中 的 調 解

程 序，原 因 是 按 立 法 原 意，這 些 程 序 受 該 條 例 的 相 關 條 文 規 管 。

這 些 條 文 包 括 第 3 3 ( 3 ) 及 3 3 ( 4 ) 條 有 關 出 任 調 解 員 的 仲 裁 員 如 何

處 理 在 進 行 調 解 程 序 時 取 得 的 機 密 資 料 的 規 定 。  

( i v )  第 3 3 ( 3 ) 條 訂 明 ， 出 任 調 解 員 的 仲 裁 員 －  

 ( a )  可 與 各 方 集 體 或 個 別 通 訊 ； 及  

 ( b )  須 將 該 仲 裁 員 從 一 方 取 得 的 資 料 視 為 機 密 處 理 ， 但 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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該 方 另 外 同 意 或 第 ( 4 ) 款 適 用 ， 則 屬 例 外 。  

( v )  第 3 4 ( 4 ) 條 訂 明 ， 如 —  

 ( a )  仲 裁 員 在 以 調 解 員 身 分 進 行 的 調 解 程 序 中 ， 從 一 方 取

得 機 密 資 料 ； 及  

 ( b )  該 調 解 程 序 在 沒 有 達 成 各 方 接 受 的 和 解 下 終 止 ，  

則 該 仲 裁 員 在 恢 復 進 行 仲 裁 程 序 之 前 ， 須 向 所 有 其 他 各 方 盡 量

披 露 該 等 資 料 中 該 仲 裁 員 認 為 對 仲 裁 程 序 具 關 鍵 性 的 資 料 。  

( v i )  由 於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無 意 影 響 《 仲 裁 條 例 》 第 3 2 及 3 3 條 所

規 定 關 乎 “調 解 — 仲 裁 ”和 “仲 裁 — 調 解 — 仲 裁 ”當 中 的 調 解 程 序

的 現 行 做 法 及 程 序 ， 因 此 建 議 把 這 些 調 解 程 序 摒 除 於 《 條 例 草

案 》 的 適 用 範 圍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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